附件1：                ****医保局
严重失信认定告知书
医保基金监管信告字〔    〕第    号

当事人（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个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地址或个人住所：                                                     
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医疗医保医药失信惩戒若干规定》之规定和相关证据，你（单位）在      （司法判决或行政处罚等文书号）的记录信息属于医保基金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信息，现拟对你（单位）作出列入医保基金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决定，并依法实施以下相应失信惩戒措施，期限最长为三年。你（单位）亦可依据《规定》进行信用修复，提前解除失信惩戒措施。
（一）在医保部门管理和服务中，不适用优先审评审批、容缺受理和告知承诺等便利措施，限制参与表彰奖励，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撤销相关荣誉；
（二）根据相关规定，披露其失信认定决定书，供有关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评先评优等活动中参考使用，供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参考使用；
（三）对定点机构，解除医保协议，3年内不予受理定点申请；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5年内禁止从事定点机构管理活动；
（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终止医保支付资格，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   
（五）对参保人员，加强审核、复核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疾病保障资格；加强异地就医备案审核；加强智能提醒；按照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加强结算单据审核；属于医疗救助对象的，停止医疗救助；
（六）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措施。
依据相关规定，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同时，你（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收到本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如你（单位）认为相关事项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不宜公开进行听证的，应在举行听证的5个工作日前向本机关提出并说明理由。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医保局（印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由本机关留存。） 


附件2：                ****医保局
失信认定决定书
医保基金监管信决字〔    〕第    号

当事人（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个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地址或个人住所：                                                     
单位法定代表人姓名：         及身份证号码：                                                                
根据《海南省医保基金监管领域信用管理办法》之规定和相关证据，你（单位）在      （司法判决或行政处罚文书号）的记录信息被认定为医保基金监管领域       （轻微/一般/严重）失信信息，你（单位）被依法            （列入/不列入）医保基金监管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通过海南省医保信息平台综合信用管理子系统进行披露，并实施相应的失信惩戒措施，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满足条件后到期自动解除。被认定为失信后，你（单位）可依据《办法》之规定进行信用修复，提前解除失信惩戒措施。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医保局（公章）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由本机关留存。）   

一、对轻微失信信息相关主体在公示期内的惩戒措施：
（一）披露其失信认定决定书，供有关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参考使用，供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参考使用；（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三）对定点机构，月结算或月预拨付资金降低5个百分点；（四）对责任人员，按照医保支付资格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五）对参保人员，加强审核、复核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疾病保障资格；加强异地就医备案审核；加强智能提醒；按照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加强结算单据审核；（六）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措施。
轻微失信信息相关主体能够在规定期限内完全履行法定义务、纠正失信行为、挽回社会不良影响的，除公示其失信认定决定书外，其它相关惩戒措施不予实施。国家或我省对违法违规主体有具体处理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对一般失信信息相关主体在公示期内的惩戒措施：
（一）披露其失信认定决定书，供有关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参考使用，供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参考使用；（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三）对定点机构，月结算或月预拨付资金降低10个百分点；（四）对责任人员，按照医保支付资格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五）对参保人员，加强审核、复核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疾病保障资格；加强异地就医备案审核；加强智能提醒；按照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加强结算单据审核；属于医疗救助对象的，停止医疗救助；（六）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措施。
三、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主体在公示期内的惩戒措施：
（一）在医保部门管理和服务中，不适用优先审评审批、容缺受理和告知承诺等便利措施，限制参与表彰奖励，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撤销相关荣誉；（二）披露其失信认定决定书，供有关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评先评优等活动中参考使用，供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参考使用；（三）对定点机构，解除医保协议，3年内不予受理定点申请；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5年内禁止从事定点机构管理活动；（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终止医保支付资格，3年内不得再次登记备案；（五）对参保人员，加强审核、复核基本医保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疾病保障资格；加强异地就医备案审核；加强智能提醒；按照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加强结算单据审核；属于医疗救助对象的，停止医疗救助；（六）法律、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等规定的其他措施。
四、信用主体的公示期限。自医保行政部门作出失信认定之日起计算，轻微失信信息不设最短公示期，公示期最长为3个月；一般失信信息公示期最短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公示期最短为1年，最长为3年。
[bookmark: _GoBack]五、信用修复的定义：是指信用主体为积极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医保部门按照规定终止公示行政处罚和失信认定决定文书，停止共享和使用失信信息，同步依法依规解除失信惩戒措施的活动。
六、失信信息相关主体符合下列条件的，可申请提前信用修复：
（一）完全履行法定义务，纠正失信行为；（二）达到最短公示期限（轻微失信信息除外）；（三）作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的其他条件。
最长公示期届满且完全履行法定义务的信用主体无需申请即可自动信用修复。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被实施职业禁入或从业限制期限尚未届满的，不予信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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